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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龙子湖区关于促进低效闲置工业用地

处置有关意见（试行）
龙政办〔2023〕21 号

李楼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各相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龙子湖区关于促进低效闲置工业

用地处置有关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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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子湖区关于促进低效闲置工业用地处置有关
意见（试行）

一、依据来源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

用地制度，根据安徽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发促进工业低效用地盘活利用的若干措施的

通知》（皖地用改办〔2023〕5 号）文件精神以及借鉴吸收省内

其它县区在工业企业低效利用土地处置中的成功经验和政策，创

新完善土地利用管理机制，促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，以土地利

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加速全区工业结构优化，推

动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政府主导、规划先行。建立健全政府引导、部门协同、

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；坚持规划

先行，明确低效用地再利用产业方向和目标、土地用途等，确保

低效土地再利用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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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市场导向、利益共享。坚持市场化运作，通过政府主导

再开发、原土地权利人自主再开发、市场主体参与再开发等多种

形式，有效整合资本、技术、土地等要素，发挥存量资源效益，

促进产业转型升级。

坚持依法施策、分类实施。坚持依法行政和实事求是原则，

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，正确把握政策界限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

问题，坚持阳光操作，做到公正公平公开。

三、扶持范围

对被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龙子湖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

局、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列入低效用地的企业，通过整体

（分割）转让、政府收储或区属平台公司收购、技改提升、兼并

重组等方式，倒逼低效用地企业尽快实现整合、转型或退出。

四、处置类型及政策扶持

（一）整体（分割）转让。对于列入低效用地的企业，经高

铁工贸园区管委会同意后进行资产整体（分割）转让嫁接盘活的，

由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与受让方签订协议。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增

值税部分，由区财政奖励给实际缴纳方，奖励金额相当于不超过

交易过程中实际缴纳增值税等涉及的相关税收区级留成的 80%

（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80 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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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府收储或区属平台公司收购。对自身不能完成低效

土地的再开发利用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可以进行政府收储或区属

平台公司收购；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土地和地上附属物进行

评估，结合评估结果双方协商收储或收购。对在收储或收购过程

中产生并缴纳的增值税部分，由区财政奖励给实际缴纳方，奖励

金额相当于不超过交易过程中实际缴纳增值税等涉及的相关税

收区级留成的 80%（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80 万元）。完成

收储或收购后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按照招拍挂程序及相关规

定进行出让。

（三）技改提升。对通过实施技改实现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，

且投产满两年后年亩均入库税收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的低效用地

企业，优先推荐享受技改补助等相关扶持政策。

（四）兼并重组。经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同意，支持优质企

业通过联合经营、增资扩股、股权转让的方式盘活低效企业资产，

新增资股份或股权转让占比达 50%以上，且形成新增固定资产

的，优先推荐享受新增固定资产补助等相关扶持政策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支持政策，按照就高原则兑现，不得重复享受。对

弄虚作假骗取政府奖补资金的，予以收回，并依法依规将其列入

失信黑名单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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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区属平台公司（或市级以上平台公司）及平台公司控股的

实体企业适用第四点第（一）条整体（分割）转让；区属平台公

司处置类型及政策扶持也适用第四点第（二）条政府收储或区属

平台公司收购。

（二）对于情况复杂的、有特殊贡献的企业可以采取一事一

议政策。

（三）本支持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暂定2年（至

2025年底）。本支持政策由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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